
新北市113學年度第 2學期閩南語領域(新莊分區)分區輔導計畫 
 

壹、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1月 10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140061558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推廣課程政策，瞭解現行課程實施之問題，研擬因應之策略。 

二、建立教學輔導實施機制，協助教師實踐課程，提升教學品質。 

三、輔導團與市內教師互相觀摩教學成果，提供校際間教學經驗交流與分享。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國教輔導團本土語文領域分團閩南語小組。 

 三、承辦學校：新北市成州國民小學。 

肆、辦理時間：114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00-12:00 

             (新莊分區共 40 所參與學校，各校薦派教師人數如附件 1) 
 

伍、活動地點：成州國小 2樓會議室(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 493號) 
  

陸、參加對象：新北市各公私立國小閩南語領域召集人或專任教師。 

             (各校至少薦派 1 名教師)  

柒、活動流程： 
    

新莊分區 

時間 研習內容 主講人 地點 

9:00~9:15 報到 承辦學校 2樓會議室 

9:15~9:20 說課 
諮詢委員(指導員) 

柯棟山主任 
2樓會議室 

9:20~9:30 移動至三年七班教室 承辦學校  

9:30~10:10 
觀課 

(公開授課) 

閩南語輔導小組 

諮詢委員(指導員) 

柯棟山主任 

三年七班教室 

10:30~11:10 
新莊分區閩南語認證

與輔導團資源介紹 

 

 

輔導員黃如莉老師 2樓會議室 

11:20~12:00 
議課 

(綜合座談) 
閩南語輔導小組 2樓會議室 

 



捌、活動要點： 

   ㄧ、輔導團員進行一節課的閩南語領域公開授課(教學演示)，提供給各校教 

      師觀摩與互相交流機會，教學演示內容將結合「學習共同體」、「分組合 

      作學習」等教學方法及精神，請承辦學校協助提供一個班級的學生及適 

      合的 桌椅編排方式，以利學生進行分組討論，讓與會教師可以觀課學 

      習。 

二、閩南語輔導小組針對教育部閩南語認證考試及閩語自編教材進行說明與 

    宣導，請承辦學校協助準備電腦、單槍、投影布幕、麥克風、簡報筆等 

    資訊設備。 

三、因應教育部統合視導要求，縣市各級學校應於學校網站首頁建置母語日 

    網頁，並能持續運作、維護及更新內容，使師生對本土語言能獲得更充 

    分的教學資源，以達到臺灣母語日活動的資源整合與分享運用之目標。 

    網站內容可包含各校推動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課程安排或相關活動之 

    影音、照片等，本次分區輔導時，輔導員也將針對各校母語日網站建置 

    辦法加以說明宣導。 

 

玖、報名方式：請參與分區輔導之各校逕上「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 

             習系統」薦派閩南語領域召集人或專任教師1-3名參加。 

拾、各校薦派教師核予公假登記暨課務排代，人數以 1 人為限；另歡迎其他 

教師上校務行政系統報名參加，公假課務自理，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 

數 3 小時。 

拾壹、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閩南語領域分區輔導各校薦派教師人數一覽表 

新莊分區 

114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 9:00~12:00 

序號 學校 薦派教師數 序號 學校 薦派教師數 

1 麗林國小 3 21 更寮國小 1 

2 榮富國小 3 22 八里國小 2 

3 民安國小 3 23 大崁國小 1 

4 中信國小 2 24 米倉國小 1 

5 中港國小 3 25 長坑國小 1 

6 丹鳳國小 3 26 南勢國小 2 

7 光華國小 3 27 嘉寶國小 1 

8 國泰國小 1 28 林口國小 3 

9 思賢國小 2 29 瑞平國小 1 

10 新泰國小 2  30 興福國小 1 

11 新莊國小 3 31 新林國小 1 

12 昌平國小 3 32 頭湖國小 2 

13 昌隆國小 2 33 麗園國小 2 

14 興化國小 1 34 泰山國小 2 

15 裕民國小 3 35 明志國小 2 

16 豐年國小 2 36 同榮國小 2 

17 頭前國小 2 37 義學國小 2 

18 五股國小 2 38 東湖國小 2 

19 德音國小 2 39 私立聖心 1 

20 成州國小 2 40 私立康橋 1 
 
說明：20班以下薦派 1人、20-60班薦派 2人、60班以上薦派 3人 

      (各校至少薦派 1名教師) 


